
 

 258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39 期 院會紀錄 

告營運狀況並備詢。 交績效評鑑分析報告，送立

法院備查。必要時，立法院

得要求本中心之董事長、執

行長或相關主管報告及備詢

。 
審查會：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一條 對於本中心之行

政處分不服者，得依訴願法

之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

願。 

第三十一條 對於本中心之行

政處分不服者，得依訴願法

之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

願。 

本中心係行政法人，其定位為

公法人，人民對於本中心行使

公權力所為行政處分不服時，

明定得依訴願法規定，向監督

機關提起訴願，以確定其訴願

管轄機關。 
審查會：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二條 本中心因情事變

更或績效不彰，致不能達成

其設立目的時，由監督機關

提請行政院同意後解散之。 
本中心解散時，其人員

應終止契約；其賸餘財產繳

庫；其相關債務由監督機關

概括承受。 

第三十二條 本中心因情 事

變更或績效不彰，致不能達

成其設立目的時，由監督機

關提請行政院同意後解散之

。 
本中心解散時，其人員

應終止契約；其賸餘財產繳

庫；其相關債務由監督機關

概括承受。 

一、第一項明定本中心解散條

件及程序。 
二、第二項明定本中心解散時

，有關人員、賸餘財產及相

關資產負債之處理方式。 
審查會：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定之。 

第三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定之。 
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審查會：照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呂召集委員學樟補充說明。（不在場）呂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黨團協商」，現有民進黨黨團提出異議。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八屆第一會期第十三次會討論事項第 6 案行政院函請審議「教育部青

年發展署組織法草案」及「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設置條例草案」擬請院會交黨團協商。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七案。 

七、本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

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法草案」及「榮民總醫院組織通則草案」

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6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

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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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3 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 1014300309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法草案」及「榮民總醫院組

織通則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 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1 年 4 月 19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0681 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均不含附件）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法草案」及「榮民總醫院組織通則草案」

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於 101 年 5 月 17 日（星期四）召開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1

次聯席會議，審查上開草案；由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呂召集委員學樟擔任主席，邀請行政院國

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曾金陵說明提案要旨，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機關代表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曾金陵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金陵今天應邀列席報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法」及「榮民總醫院組織通則

」草案，敬請大會委員支持，並致最高的敬意與謝忱。 

本會恪遵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9 項：「國家應尊重軍人對社會之貢獻，並對其退役後

之就學、就業、就醫、就養予以保障」之規定，完善退除役官兵退輔作為，以確保國軍精壯

。 

本會自民國 43 年成立，依國軍編組精神及會務發展需要編成運作，歷經多次組織遞嬗，

本次依政府組織改造「精實、彈性、效能」之目標，建置法制化行政體系，並秉持組織整併

、員額精簡及業務擴增之原則，調整組織架構，精實業務功能，經行政院審查，送請大院審

議。謹就法案摘要報告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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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緣起 

本會職司「退輔工作」，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以下簡稱基準法）、行政院

組織法及組織調整相關作業原則，務實檢討業務功能，完成組織調整規劃，擬具本會「

組織法」及「榮民總醫院組織通則」草案。 

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法」草案重點內容 

(一)行政院組織法第 4 條第 6 款規定行政院設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復依基準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6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本會之組織應

以法律定之，爰擬具「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法」草案。 

(二)為配合國防建軍，提升國防戰力，及使國軍致力戰訓本務，本會將承接國防部遺族

照顧及退除給付業務，擴大服務照顧對象及範疇。 

(三)要點如次： 

1.本會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草案第 1 條） 

2.本會之權限職掌。（草案第 2 條） 

3.本會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職等及員額，與委員之員額及遴派權責。（草案第 3

條） 

4.本會幕僚長之職稱及官職等。（草案第 4 條） 

5.本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草案第 5 條） 

三、「榮民總醫院組織通則」草案重點內容 

(一)本會依據基準法第 3 條第 3 款規定將部分退除役官兵之就醫、保健、長期照護權限

及職掌劃出，以達成設立各地區榮民總醫院之目的，爰依基準法第 16 條第 2 項準用

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5 條第 1 項及第 7 條規定，擬具「榮民總醫院組織通則」

草案。 

(二)要點如次： 

1.榮民總醫院之設立目的、隸屬關係及名稱。（草案第 1 條） 

2.榮民總醫院之權限職掌。（草案第 2 條） 

3.榮民總醫院首長、副首長之職稱、級別及員額。（草案第 3 條） 

4.榮民總醫院幕僚長之職稱及官職等。（草案第 4 條） 

5.榮民總醫院各職稱之官等職等或級別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草案第 5 條） 

四、精實組織，永續發展 

本會「組織法」及「榮民總醫院組織通則」草案，均依政府組織改造精神擬具，以

確立組織核心職能定位，強化醫療機構經營整合，並發揮業務統合功能，提升整體行政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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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承接國防部退除給付業務，戮力完成協商多年之業務移撥及權責劃分事項，並

勇於面對組改變革，遵循「施政無縫接軌」、「組織廉潔效能」之目標，以精誠團結的

服務團隊，致力創新退輔作為。 

敬祈各位委員鼎力支持，本會必以「任重道遠」的精神傳承使命，力行新機關組織

運作與發展。 

最後，敬祝各位委員先進健康、如意。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後旋進行質詢，並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進入逐條審查；咸認為完善退除役官

兵退輔作為，以確保國軍精壯，並配合行政院組織法改造，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

法及榮民總醫院組織通則確有制定之必要。爰經協商達成共識，茲將審查決議列述如下： 

一、「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法草案」案：草案名稱、第一條至第六條，均照案通

過。 

二、「榮民總醫院組織通則草案」案： 

(一)草案名稱、第一條至第四條、第六條，均照案通過。 

(二)草案第五條，修正如下： 

第 五 條  榮民總醫院各職稱之官等職等或級別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三)通過附帶決議 1 項： 

依據「榮民總醫院組織通則草案」所定之員額編制表中，有明定各榮民醫院護理

人員員額，然而，有鑑於日前台北榮民總醫院今年發生 10 年來首度招不到護理人員

的現象，台中榮民總醫院更爆發十多名護理人員集體請辭，再再都顯示榮民總醫院中

護理人員的勞動條件惡劣，嚴重影響護理人員勞動權益及病人的醫療照顧品質。榮民

總醫院護理人員員額不足，採聘僱約聘人員來補充人力，依據三所榮院護理人員約聘

僱比例，北榮為 24.37%，中榮高達 44.06%，高榮則是達 34.56%。但約聘僱人員的薪

資卻遠低於公職護理人員薪資，形成同工不同酬的現象，更造成約聘僱護理人員的高

流動率，嚴重影響醫院的照顧品質與病人安全。爰此，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應

於三個月內針對榮總護理人員員額數是否合理及同工不同酬問題研擬改善方案，並將

結果提供予本會。 

肆、爰經決議： 

一、本二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時，由呂召集委員學樟說明

。 

二、本二案均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伍、檢附條文對照表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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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法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行政院函請審議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 政 院 提 案 條 文 說 明

（照案通過） 
名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組織法。 

名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組織法。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一條 行政院為辦理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業務，特設國

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第一條 行政院為辦理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業務，特設國

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之

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條 本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退除役官兵輔導之綜合

規劃。 
二、退除役官兵之服務、照

顧及救助。 
三、退除役官兵之就養、養

護及權益。 
四、退除役官兵之就學、就

業及職業訓練。 
五、退除役官兵之就醫、保

健及長期照護。 
六、退除役官兵之退除給付

發放。 
七、所屬服務、安養、職業

訓練、醫療、事業、勞務

及農場機構之督導、協調

及推動。 
八、其他有關退除役官兵輔

導事項。 

第二條 本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退除役官兵輔導之綜合

規劃。 
二、退除役官兵之服務、照

顧及救助。 
三、退除役官兵之就養、養

護及權益。 
四、退除役官兵之就學、就

業及職業訓練。 
五、退除役官兵之就醫、保

健及長期照護。 
六、退除役官兵之退除給付

發放。 
七、所屬服務、安養、職業

訓練、醫療、事業、勞務

及農場機構之督導、協調

及推動。 
八、其他有關退除役官兵輔

導事項。 

本會之權限職掌。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

，特任；副主任委員三人，

其中二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

四職等；另一人職務列簡任

第十四職等。 
本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三

人，由行政院院長派兼或聘

兼之。 

第三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

，特任；副主任委員三人，

其中二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

四職等；另一人職務列簡任

第十四職等。 
本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三

人，由行政院院長派兼或聘

兼之。 

本會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

職等及員額，與委員之員額及

遴派權責。 
審查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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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案通過） 
第四條 本會置主任秘書，職

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四條 本會置主任秘書，職

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本會幕僚長之職稱及官職等。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五條 本會各職稱之官等職

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 

第五條 本會各職稱之官等職

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 

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六條

雖已授權各機關訂定編制表，

惟考量如僅於第三條及第四條

規定首長、副首長、委員及幕

僚長之配置，將難窺知機關人

員配置及運作之全貌，爰於本

條再予重申。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六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

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六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

政院以命令定之。 
本法之施行日期。 
審查會： 
照案通過。 

 

「榮民總醫院組織通則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行政院函請審議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 政 院 提 案 條 文 說 明

（照案通過） 
名稱：榮民總醫院組織通則。 

名稱：榮民總醫院組織通則。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一條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為辦理退除役官兵之

就醫保健、社會醫療服務、

醫事人員訓練及醫學研究發

展業務，特設各榮民總醫院

；其名稱以加冠所在地地名

為原則。 

第一條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為辦理退除役官兵之

就醫保健、社會醫療服務、

醫事人員訓練及醫學研究發

展業務，特設各榮民總醫院

；其名稱以加冠所在地地名

為原則。 

榮民總醫院之設立目的、隸屬

關係及名稱。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條 榮民總醫院掌理下列

事項： 
一、退除役官兵之就醫及保

健。 
二、一般民眾之就醫及保健

。 
三、醫療專業之研究及教學

訓練。 

第二條 榮民總醫院掌理下列

事項： 
一、退除役官兵之就醫及保

健。 
二、一般民眾之就醫及保健

。 
三、醫療專業之研究及教學

訓練。 
四、與醫療及研究機構之醫

榮民總醫院之權限職掌。 
審查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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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醫療及研究機構之醫

學醫務合作。 
五、身心障礙之醫護重建。 
六、所屬醫療機構之督導、

協調及推動。 
七、其他有關醫療業務及經

營管理相關事項。 

學醫務合作。 
五、身心障礙之醫護重建。

六、所屬醫療機構之督導、

協調及推動。 
七、其他有關醫療業務及經

營管理相關事項。 

（照案通過） 
第三條 榮民總醫院置院長一

人，由師(一)級之醫師兼任

；副院長二人至五人，由師

(一)級之相關醫事人員兼任

。 

第三條 榮民總醫院置院長一

人，由師(一)級之醫師兼任

；副院長二人至五人，由師

(一)級之相關醫事人員兼任

。 

榮民總醫院首長、副首長之職

稱、級別及員額。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四條 榮民總醫院置主任秘

書，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

第十一職等。 

第四條 榮民總醫院置主任秘

書，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

第十一職等。 

榮民總醫院幕僚長之職稱及官

職等。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五條 榮民總醫院各職稱之

官等職等或級別及員額，另

以編制表定之。 

第五條 榮民總醫院各職稱之

官等職等或級別及員額，另

以編制表分別定之。 

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六條

雖已授權訂定編制表，惟考量

如僅於第三條及第四條規定首

長、副首長及幕僚長之配置，

將難窺知榮民總醫院人員配置

及運作之全貌，爰於本條再予

重申。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為符合立法體例，刪除「

分別」二字。 

（照案通過） 
第六條 本通則施行日期，由

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六條 本通則施行日期，由

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本通則之施行日期。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呂召集委員學樟補充說明。 

呂委員學樟：（9 時 17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於 101 年 5 月

17 日完成「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法」及「榮民總醫院組織通則」草案之審查，主要

是為了完善退除役官兵退輔作為，以確保國軍精壯，並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組織法及榮民總醫院組織通則確有制定之必要。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法」草案之重點有二：一、行政院組織法第 4 條第 6 款規

定行政院設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復依基準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6 條第 1 項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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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本會之組織應以法律定之，爰擬具「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法」草案。二、為配

合國防建軍，提升國防戰力，及使國軍致力戰訓本務，退輔會將承接國防部遺族照顧及退除給付

業務，擴大服務照顧對象及範疇。 

草案內容包括：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權限職掌；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職等及員額，與

委員之員額及遴派權責；幕僚長之職稱及官職等；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至於「榮民總醫院組織通則」草案，係退輔會依據基準法第 3 條第 3 款規定將部分退除役官

兵之就醫、保健、長期照護權限及職掌劃出，以達成設立各地區榮民總醫院之目的，爰依基準法

第 16 條第 2 項準用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5 條第 1 項及第 7 條規定，擬具「榮民總醫院組織

通則」草案。 

如果這兩個法案能夠通過，將可發揮業務統合功能，提升整體行政效率。以上補充說明，敬

請各位同仁指教，謝謝。 

主席：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黨團協商」，現有民進黨黨團提出異議。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13 次會討論事項第 7 案行政院函請審議「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法草案」及「榮民總醫院組織通則草案」擬請院會交黨團協商。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八案。 

八、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江惠貞等 17 人擬具「民法

第八百零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廖正井等 18 人擬具「民法第八百

零五條條文修正」、委員吳育昇等 22 人擬具「民法第八百零五條之一

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蔣乃辛等 20 人擬具「民法第八百零五條及第八

百零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1、1、1 會期第 5、

7、8、9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1 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 1014300227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主旨 


